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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290     股票简称：华仪电气      编号：临 2018-106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向乐清市华仪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财务资助概况 

（一）前次财务资助情况 

经公司于2018年1月12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

继续向乐清市华仪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仪小贷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财务资助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2.2亿元，利息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

率上浮100%计息，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向华仪小贷公司的财务资助余额为2.15亿元。 

（二）本次财务资助概况 

为继续支持华仪小贷公司的业务发展，根据《省金融办关于促进小额贷款公

司创新发展的意见》（浙金融办【2015】75 号）等规定，公司拟以自有资金继

续向华仪小贷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财务资助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2.2 亿元（包括

新增财务资助金额及对原有财务资助的展期），期限为不超过一年，利息按照银

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100%计息，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本次继续财务资助的对象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部分董事任该公司董事，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财务资助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本次继续向华仪小贷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三）关于华仪小贷公司其他股东对华仪小贷公司配套财务资助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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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浙江省金融办下发的《关于印发浙江省小额贷款公司向主要法人股东定

向借款操作细则的通知》（浙金融办（2012）19号）规定，股东定向借款融资

的对象为持有小额贷款公司 10%（含）以上股份或持股金额 2,000万元以上，信

用优良、财务规范的主要法人股东。华仪小贷公司其他股东因无法满足上述条件

或其他原因，未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 

二、接受财务资助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乐清市华仪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2、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3、住所：乐清市乐成街道环城东路 128 号 

4、法定代表人：范志实 

5、注册资本：20,000万元 

6、成立日期：2013 年 8月 23日 

7、经营期限：2013 年 8月 23日至长期 

8、经营范围：办理各项小额贷款业务；提供小企业发展、管理、财务咨询

服务；买卖债券、股票等有价证券；开展一定比例的权益类投资；开展企业资产

证券化业务；发行债券；与信誉优良的互联网企业合作开展网络小额贷款业务。 

9、目前股权结构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1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8,000 40% 

2 浙江盛丰电子有限公司 2,000 10% 

3 乐清市罗马假日大酒店有限公司 2,000 10% 

4 浙江伊赛科技有限公司 3,000 15% 

5 乐清市虹桥塑料色母有限公司 1,000 5% 

6 浙江威电康电子有限公司 1,000 5% 

7 罗格朗集团有限公司 1,000 5% 

8 林荣文 1,100 5.5% 

9 周朝国 900 4.5% 

合  计 20,000 100.00% 

10、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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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2017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18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万元） 44,426.83 45,594.31 

净资产（万元） 22,739.06 22,652.44 

 2017年度（经审计） 2018年 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万元） 2,566.85 1,435.93 

营业利润（万元） 1,869.75 96.23 

净利润（万元） 1,289.09 716.82 

四、董事会的意见 

本次继续提供资助的对象为公司主发起设立的华仪小贷公司，继续提供财务

资助有助于促进公司华仪小贷公司的业务发展，提升公司的投资收益；同时，继

续提供财务资助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较好的资金收益，实现双

方的互利共赢。华仪小贷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内控制度体系，经营活动受地

方金融管理部门严格监管，从华仪小贷公司开业以来的经营情况来看，发展前景

较好，资产实力较为雄厚，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同时，公司严格把控财务资助

的审批权限和风险控制，由公司审计部定期对资助对象进行审计，防范财务风险。

继续提供财务资助事项，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

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继续提供财务资助有助于促进公司华仪小贷公司的业务

发展，提升公司的投资收益，华仪小贷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内控制度体系，

经营活动受地方金融管理部门严格监管，从华仪小贷公司开业以来的经营情况来

看，发展前景较好，资产实力较为雄厚，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本次继续提供财

务资助已考虑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和财务上的需求，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提供财务资助事项不存在

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继续提供财务资助事项，同意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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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2月 26日 

 


